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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合同的研究，一直是目前国内法学研究领域相当薄弱的地方。这与我国蓬勃发展的
旅游市场极不相称。更与我国加入WTO后所应该具备的有序、健全并且与国际接轨的
法制环境不相适应。

本文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和理论，结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地区
的旅游合同立法、司法实践以及相关的国际公约，从研究旅游合同的法律性质入手，力
求详尽深入研究旅游合同法律关系的重要问题及其实质内容。并对我国如何构建相关制
度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期望对中国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旅游合同制度提供理论上和
实践上的支持。

文章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章 前言
旅游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生活方式。旅游业也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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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旅游时代的来临以及同时不断涌现的旅游纠纷，法律并没有充分的准备。本
章界定了本文研究的范围
主要集中在旅行社与旅游者之间的合同。并介绍了所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二章 旅游合同概述
通过对旅游及其特点、旅游业以及旅行社的市场行为的分析，让我们了解本文研究的两
种旅游合同的市场基础旅行社与旅游者签订合同的基本交易方式和过程。分析包价旅游
合同和代办旅游合同的概念和特征。特别指出虽然许多立法和研究里并未包括代办旅游
合同，但是虑及它在旅行社行为里的传统地位与重要作用，以及与包价旅游合同具有一
定程度上的相似性，本文不能予以忽略。本章还探讨了旅游合同中的旅游的特殊性，以
此作为旅游合同法律制度选择的政策基础。最后剖析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旅游合同具有
复杂性的该合同所涉及的人的因素。特别指明，签约一方不具有行业管理所要求的行政
身份并不妨碍其承担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民事责任。

第三章 旅游合同相关立法例简介
本章分为五节，基本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分别介绍了《布鲁塞尔旅行契约国际公约》、
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欧洲共同体的旅游合同立法，探讨各个立法的背景、内
容、相互之间的影响以及各自的优劣之处，以为我们借鉴。布鲁塞尔旅行契约国际公约
是世界上第一个期望统一旅游合同有关立法规定的公约。它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旅游
合同法律制度。虽然由于参加者有限，其作用远远低于立法者的预期，但是它对后来在
这方面的立法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德国在修订民法典的时候，也专门规定了旅游合同
并首创了旅游营业人瑕疵担保责任和旅游者时间浪费赔偿请求权。与我国具有相似的旅
游管理体制的台湾地区在很大程度上继受了德国的立法。

第四章 包价旅游合同
本章是全文的重1$。而本章的重点又集中在包价旅游合同的性质、内容以及归责原则上
。此外，本章还集中论述了包价旅游合同里特有的法律制度旅游营业人的瑕疵担保责任
和旅游者的时间浪费赔偿请求权，同时还分析了该合同在成立、变更到解除时所面临一
系列特别问题。包价旅游合同的法律性质是一个没有明确定论的难题，因为它决定了包
价旅游合同的内容以及当事人双方的责任。笔者通过比较各种学说的利弊，讨论立法、
司法中相关的诸多立法例和判例，指出承揽的性质比较接近这种合同的特征及实质。同
时鉴于旅游合同的特殊性，主张应尽早使其独立有名化。旅游营业人应在提供整体给付
、组织、确保旅游者安全等方面承担义务以及义务的范围。同时指出旅游者对于旅游营
业人有协力等义务。瑕疵担保责任对于旅游营业人属于相当严格的责任，本章分析了它
适用于包价旅游合同的学理基础以及该责任的特点、内容和范围。此外，还讨论了时间
浪费请求权的作用、性质和适用方法。变更是包价旅游合同最为常见也是引起纠纷最多
的问题，本章检讨了变更的不同情形以及不同效果。合同解除尤其在旅游途中的解除对
旅游者来讲事关重大，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解除了合同，旅游营业人都有协助旅游者
返回出发地的义务。同时根据不同的归责原因，解除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旅游营业人
应该在何种范围内承担合同责任，各大法系都经历了相当时间的演进，基于保护消费者
的政策考虑才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立场。旅游营业人对合同中的给付提供人的行为承担的
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担保责任。但是，由于旅游营业人对于合同的给付提供人事实
上的控制不足，笔者主张对旅游营业人的责任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减免或限制。

第五章 违反包价旅游合同的精神损害赔偿
寻求对违约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历来都是相当困难的。但是，由于旅游与人们的精神利
益有着明显的联系，因此几乎在所有的有关诉讼里，备受违约困扰的旅游者都提出了精
神损害赔偿的要求。在包价旅游合同里是否能够突破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本章
通过对国内外法学理论和司法案例的分析，一方面承认这种合同的违约在客观上确实十
分容易造成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同时叉指出法律必须设定保护有关精开柄廿益的某些严
格限制。在不改变现行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的前提下，重视对包价旅游合同中旅
游者的精神利益的保护。

第六章 代办旅游合同



代办项目不仅是旅行社传统的经营内容，而且也是其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该合同
在许多方面与包价旅游合同具有相似之处，所以本书仍辟专章加以研究。本章分析了旅
游营业人代办业务的种类，旅游代办合同的法律性质、成立、法律效果以及合同解除等
问题。双方代理是旅游代办业务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如何处理它与民法传统观念的冲突
，本文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第七章 旅游合同的格式化与消费者保护
旅游者与旅游营业人签订的合同绝大多数都是以格式化合同存在的。而格式化合同里消
费者的保护问题备受现代合同法关注。本章通过对旅游格式化合同基本理论的分析，讨
论了旅游格式化合同的订立规则、解释原则、效力判定等问题。我国旅游业目前在使用
格式化合同时，对消费者的保护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不仅现行的许多旅行社使用的
格式化合同不规范，就连行业主管部门推荐使用的示范合同也存在不少问题。本章分析
了这些合同对消费者不利的规定。同时提出了建立合理的旅游格式化合同的建议，并且
具体指出了各种旅游格式合同应该记载和不应该记载的事项。

第八章 我国旅游合同制度的构建
旅游业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而且也是增长最快速的产业。随着加入wTO
，对与国际接轨的更高法制环境的要求，我国尽快建立完备的旅游合同制度已经迫在眉
睫。本章根据我国旅游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合同法律制度的
一些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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